附件

2025年沙坡头旱苹果电商销售奖补方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充分发挥电子商务对拓宽农产品销路、提升沙坡头旱苹果品牌价值及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作用，进一步鼓励和引导各类经营主体积极拓展线上市场，推动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。根据《沙坡头区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（2025—2027年）工作方案》（卫沙党办发〔2025〕11号）精神，结合沙坡头区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总体目标
按照“政府引导、市场主导、项目带动、社会参与”的原则，以推动电商销售和提升沙坡头旱苹果品牌影响力为核心目标，进一步扩大其市场份额与品牌知名度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扩大农特产品销售规模，实现高效产销对接，有效带动农民增收、农业增效、农村发展，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动力。
二、奖补对象
本方案奖补对象为通过电商平台销售沙坡头旱苹果的经营主体：
（一）农业企业及合作社：包括苹果种植、加工、销售企业及农民专业合作社。
（二）电商经营主体：在电商平台开设店铺，销售沙坡头旱苹果的经营主体（含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）。
（三）电商服务商：为沙坡头旱苹果提供电商代运营、品牌营销、直播带货、仓储物流等服务的机构。
（四）MCN机构及直播团队：组织主播开展沙坡头旱苹果直播销售的专业机构。
三、奖补标准
经营主体在2025年8月1日—2026年4月30日期间，线上销售额（以电商平台后台数据及银行流水为核定依据）达到20万元及以上的，按其线上销售额的10%给予补助，单户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30万元。资金来源：资金由区本级财政统筹安排，具体金额根据实际奖补额度及审计结算等产生费用具体核定。
四、申报与审核流程
（一）奖补申报
申报主体须于2026年5月15日前，将以下材料提交至区林业和草原局。
1.《沙坡头旱苹果电商销售奖补资金申请表》（附件1）。
2.电商平台店铺首页截图及店铺有效链接。
3.销售业绩证明材料，包括：
（1）电商平台后台相关销售周期（年度/活动期）数据截图，须显示店铺名称、商品名称、销售额、订单量等关键信息；
（2）对应销售周期的银行收款流水；
（3）采购进货凭证（合同、相关流水、物流信息）；
（4）发货物流单据汇总表；
（5）真实性承诺书（附件2），须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4.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、信用资质等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5.申报主体承诺其为本项目电商销售活动的实际经营主体，未将销售业务转包、分包或委托给第三方机构（或个人）代为销售并以此申报奖补。如存在上述情形，视为不符合申报条件。
6.申报材料存在弄虚作假情况的，一经核实，将取消申报资格，并依法依规追究相应责任。
（二）审核与公示
1.审核阶段。由第三方专业机构对申报材料进行独立审核并出具审计报告；区林草局会同乡镇，结合审计报告开展联合复验与实地核查后，报请区财政局审核。
2.公示阶段。审核通过的拟奖补企业名单及金额，将在沙坡头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进行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公示期间如有异议，可向指定渠道反映（联系电话：0955-7065879）。
（三）资金拨付
公示期满无异议后，将奖补资金直接拨付至申报主体银行账户。

附件：1.沙坡头旱苹果电商销售奖补资金申请表
2.承诺书
附件1
沙坡头旱苹果电商销售奖补资金申请表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	企业名称

	（与营业执照一致）


	法定代表人

	
	联系方式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
	公司地址

	


	线上销售额（万元）
	

	申报资料
	






—　1　—

附件2
承诺书

我单位（公司/合作社/经营主体）现就申请沙坡头旱苹果电商销售奖补项目，郑重承诺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我单位所提供的所有材料内容真实、合法、准确、完整，对因申报材料不真实、不合法、不准确、不完整所引起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。
二、我单位严格按照申报方案开展沙坡头旱苹果销售工作，并按要求如实提供相关资料，如未按照申报方案要求提供资料、未通过验收，则放弃该补助资金，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三、我单位承诺近三年内未发生逃废债务、拖欠工资、欠缴税款和社会保险等行为，无工商、银行、法院征信失信等情形，未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。
四、以上如有不实之处，愿负相应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负责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